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开展2016年春节后复工第一季度暨“两会”期间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生产大检查的通报

南建设工〔2016〕22号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各施工、监理企业及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省、市住建部门及区委、区政府等有关部门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部署，切实做好春节后复工前的安全检查和“两会”期间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深入开展我区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按照《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转发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春节和“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佛建管〔2016〕19号）、《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转发广东省散装水泥管理办公室关于全省开展“三禁”检查工作的通知》（佛建管〔2014〕118号）、《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转发关于开展2016年汛前防汛安全检查的通知》（南建设工〔2016〕8号）、《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印发〈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南建设〔2014〕168号）等文件的要求，我局于3月2日至4日组织开展了2016年春节后复工第一季度暨“两会”期间质量和施工安全生产大检查。现将检查情况通报如下： 
一、检查基本情况
本次检查设4个工作小组。检查范围是在建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重点是存在深基坑、高支模、建筑起重机械等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的在建项目，以及保障性住房工程、大型公共建筑工程。
本次检查共抽取了24个在建房屋市政工程进行检查，其中房屋建筑工程18个，市政工程6个。检查中，我局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12份，《责令停工通知书》1份，《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执法建议书》5份，《广东省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生产责任扣分通知书》44份。
二、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项目管理人员配备及到位情况
检查房屋建筑工程18个，项目经理不到位1人，到位率94.4%。专职安全员不到位11人，到位率81.5%。总监理工程师不到位1人，到位率94.4%。专业监理工程师不到位1人，到位率94.4%。与2015年第四季度相比，本次大检查项目管理人员到位履职情况有较大改善。
（二）施工质量管理情况
1.个别工地未设置标养室或标养室温度、湿度设置不规范。
2.个别工地标养室内试件无标识或试件留置台账缺失；个别工地现场未按要求留置同条件养护试件。
3.个别工地质量样板引路未编制方案或未按方案实施。
4.个别工地见证送检台帐不齐全。
5.工地“三禁”检查情况：18个房建工程均有使用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均有签订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供货合同，预拌混凝土使用率100%。6个市政工程均有使用预拌混凝土，均有签订预拌混凝土供货合同（市政工程暂不需要使用砂浆），预拌混凝土使用率100%。但仍发现以下问题：
（1）个别工地现场发现有袋装水泥、砂，用于砖模砌筑、临时防护结构等；
（2）个别工地无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进场验收记录。
（三）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管理情况
1.安全管理：个别工程未按学时要求对施工人员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培训；个别工程安全技术交底不全面或针对性不强；个别工程未绘制现场安全标志布置图。
2.脚手架、卸料平台：部分工程作业层脚手板下未采用安全平网兜底或作业层以下每隔10m未用安全平网封闭；部分工程层间防护不严，作业层与建筑物之间未按规定进行封闭；个别工程悬挑脚手架连墙件设置数量不足，部分卸荷钢丝绳拉结点未分开设置。
3.基坑工程：个别基坑工程未按方案要求进行放坡；第三方监测频率与监测方案不一致；基坑边堆载超过设计允许要求；基坑周边未按规范要求设置防护栏杆或已设置，但不符合规范要求；个别基坑工程未按规范要求设置排水沟，未采取降排水措施。
4.模板支架工程：个别工程后浇带模板拆除后未进行回顶，立杆自由端过长，不符合规范要求；个别模板支架工程未按方案要求设置扫地杆、水平拉杆和剪刀撑斜杆。
5.起重机械安全管理：部分工程塔吊钢丝绳磨损、变形、锈蚀严重，未能及时更换；部分工程塔吊基础未设置排水设施，或已设置，但排水不畅，基础部分浸泡严重；个别工程人货梯未设置层间安全门，且未有临时安全防护措施。
6.高处作业和临边防护：个别工程临边、洞口、电梯井口、外脚手架防护不严或无防护措施。
7.施工用电：个别工程施工临时用电违反“一机、一闸、一漏、一箱”要求，存在一箱多机现象；部分工程施工用电存在乱拉乱接，电缆随意拖地现象；个别工程未编制临时施工用电方案。
8.施工机具：部分工程钢筋加工区未设置作业棚，或冷拉作业区未设置防护栏板，未设置分隔措施；个别工程圆盘锯未设置防护措施。
9.消防安全：部分工程灭火器失效或灭火器设置数量不足；个别工程未设置临时消防水管，或已设置，但安装未能跟上施工进度。
三、处理情况
（一）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由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检查专家现场作出评讲指正，问题严重的区管工地，由检查组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或《责令停工通知书》，镇管工地发出《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执法建议书》。
（二）根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筑工程安全生产动态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对检查发现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及个人进行安全生产动态扣分，其中，对责任单位进行安全生产动态扣分，合共扣14分；对责任人进行安全生产动态扣分。
（三）根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建筑行业诚信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对检查发现存在不良行为的企业进行诚信扣分；对检查发现施工现场质量和施工安全管理情况良好的企业进行诚信加分。
（四）大沥镇奥丽侬商务大厦项目和九江镇嘉裕大厦（保障性住房）项目施工质量和安全生产管理情况较差，建筑施工安全检查评分低于70分或被直接评为不及格，我局对上述项目的施工和监理单位进行通报批评，诚信扣10分处理;桂城街道金域雅园1-3座基坑工程不按专项施工方案进行施工，现场施工质量和安全生产管理情况较差，我局对该项目的施工和监理单位进行通报批评，诚信扣10分处理;
大沥镇美思广场项目，铝协大厦项目，广佛智城项目（四期）综合楼项目，丹灶镇珍丰广场工程和西樵镇悦珑水岸花园工程施工质量和安全生产管理情况良好，建筑施工安全检查评分大于80分，我局对上述项目的施工和监理单位进行通报表扬，诚信加10分。
四、工作要求
（一）本次检查中被责令改正的工程，由施工单位定人、定时间、定措施及时落实整改，监理单位确认整改完成后报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复查。整改情况回复单应由各相应单位加具意见后，报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备案。
（二）请我区所有在建工程的建设、施工和监理单位对照此次检查所发现的问题，认真开展自查自纠，举一反三，严格落实质量安全管理制度，按要求进行节后复工前隐患排查，切实加强质量和施工安全管理，确保我区房屋市政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生产形势平稳。
（三）鉴于今年汛期即将来临，请各在建工地施工单位加强对汛前工作自查自纠力度，认真落实工地现场汛前防汛、防风的工作部署，特别是做好基坑支护、土方开挖、地下暗挖、大型建筑施工起重机械、高层外脚手架等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的观测监护，确保各项汛前防汛、防风措施落实到位。

附件：1.检查情况汇总表
2.诚信扣分一览表
3.诚信加分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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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6年3月23日

image1.gif




